
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工作，促进勤工助学活动健康、有序开展，保障学生

的合法权益，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根据教育部、财政部《高等学校学生勤

工助学管理办法》（教财【2007】7 号）的有关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院坚持“立足校园、服务社会”的宗旨，按照学有余力、自愿申请、信息公

开、扶困优先、竞争上岗、遵纪守法原则，提倡并支持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之余，从事健康

有益而且适合我院学生特点的勤工助学活动。

第三条 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勤工助学工作，学院学生资助中心作为勤工助

学活动日常管理机构。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全日制在校学生。

第二章 勤工助学活动管理

第五条 学生勤工助学岗位分为校内岗位和校外岗位。校内用工单位组织学生开展固定

岗位勤工助学活动的，需在学期结束前两周内填写下学期《勤工助学岗位需求申请表》，交

院学生资助中心审批。对于临时性岗位，各部门应提前一周填写《勤工助学岗位需求申请表》，

交院学生资助中心审批。校外用工单位须与学生资助中心签订包括岗位要求、劳务报酬、劳

保安全等内容的协议书，经学生资助中心同意后方可招录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

第六条 学生资助中心负责将勤工助学岗位需求信息在校园网上公示，面向全院符合条

件的学生招聘。

第七条 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勤工助学活动，由本人申请，所在二级学院同意，报学生

资助中心统一组织安排或者由本人向用人单位申请，经用人单位报资助中心审批。

第八条 申请参加勤工助学活动的学生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有我院学籍的全日制在册在校学生；

（二）家庭经济困难或有专长的学生；

（三）生活简朴，无不良生活习惯的学生；

（四）学有余力，诚实守信，身体健康的学生。

第九条 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应适度、适时，不得影响正常的学习；除寒暑假以外每

周不得超过 8 小时。严禁从事有毒、有害和危险的生产作业，以及超过身体承受能力、有碍

健康的各种劳动。

第十条 校内各用工部门负责对本部门勤工助学学生进行日常的管理和考核，学期末由

用工部门核算学生的酬金并在该用工部门内公示，并及时将考核结果、酬金额度分配交由学

生资助中心审批。学生资助中心汇总考核结果，核算勤工助学酬金，对于认真负责、表现优



秀者给予表彰。

第十一条 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以予以辞退。

（一）无故不参加岗位培训的；

（二）不服从学生资助中心安排岗位的；

（三）在岗期间表现很差，未能完成岗位工作的；

（四）该学期受到警告以上纪律处分的。

第十二条 学生上岗后不得擅自退岗、换岗，一经发现，取消勤工助学资格；如有特殊

原因无法履行岗位要求，需提前两周向用工部门提出书面退岗申请报学生资助中心审批，并

在新人员到岗前坚守岗位。

第十三条 校内勤工助学酬金标准一般为每学期 500 元（临时性岗位一般按每月 100

元计酬，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根据工作难易度、工作时间、工作考核等情况确定，具

体参考《勤工助学现有岗位及酬金标准一览表》，由学生资助中心按学期发放。校外勤工助

学酬金标准及发放方式按照协议约定为准。

第十四条 参加校内勤工助学的学生确因生活困难，可以向所在二级学院提出申请，报

学生资助中心批准后提前发放部分勤工助学酬金。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学院学生资助中心同意，不得聘用在校学生打工。学生

私自在校外打工的行为，不在本办法规定之列。

第三章 学生勤工助学的权利与义务

第十六条 参加勤工助学活动的学生享有以下权利：

（一）参加学生资助中心组织或介绍的校内外各种勤工助学活动；

（二）了解用工单位的有关情况和工作性质，接受或拒绝用工单位的协议外要求；

（三）要求学生资助中心协调解决与用工单位之间发生的纠纷，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四）对考核有异议，要求学生资助中心介入核实，保障自身利益；

（五）获取学校规定或协议约定的酬金。

第十七条 参加勤工助学活动的学生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学院管理制度，遵守用工单位规章制度，维护学院声

誉；

（二）努力学习，完成规定学业，积极参加院、二级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

（三）诚实守信，履行岗位职责，认真完成工作任务。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修订之日起施行，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